  代客理财协议(共担风险型)

甲方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固定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联系地址：

邮编：               e_mail:

乙方：章科

身份证号码：622722197005130011

固定电话：          手机：13601332951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10#1206

邮编：100089         e_mail:tuzi@321g.com

    甲方委托乙方为其代理在              公司开户的，账号为：            ，起初资金为：             的投资账户。双方约定按照以下的规则进行代理理财。

1.开户

甲方在乙方的合作公司开户。（乙方选择的合作公司全是信誉好，手续费适中的公司。）资金量要求：期货不少于5万元人民币，股票不少于5万元人民币。 乙方拥有下单操作权，但没有资金调拨权。甲方拥有资金调拨权。即只有甲方可以取出资金。

2.交易

　　开户后，甲方把帐户的交易密码告诉乙方（不是资金调拨密码），以后就由只由乙方做交易，每天甲方可以查询交易情况，并随时查询资金余额和权益。

3.利润与分成

　　乙方在市场趋势不明确情况下决不入市，市场趋势确定后会重仓出击。所以甲方的资金可能有时候经常保持不变，有时候会在短时间里获得较大的收益，当然也不排除会亏损的情况，这种可能性是20%。

　　1.结算周期为每月一结算。(注意分配收益低线是按照年收益计算。)

　　2.年赢利在初始资金的10%(股票)，20%(期货)以下时，甲方不提取报酬，当超过年盈利点或年亏损点后的第一个月开始结算。

　　3.如甲方的年赢利在10%(股票)，20%(期货)以上，甲方提取超额部分的50%作为乙方的报酬。(注意，如果这时乙方不取款，则下月给甲方的分配为超过此时剩余资金额的50%,以后类推。超过一年后，重新按照年收益条件计算。) (如月初10万的初始资金，月底做期货做到15万，则甲方提取15万-10万-2万=3万的50%即15000元给乙方。此时账户余135000,下月支付时则为超过135000的50%。)

4.每月结算后在一周内打款到以下账户中的一个,超过期限按照每天千分之一的滞纳金收取。

　　邮局汇款：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10#1206　邮编：100089

　　收款人：章科
银行卡：招商银行一卡通　卡号：0010 15051431 持卡人姓名： 

中国建设银行龙卡（储蓄卡）　卡号：4367 4200 1384 0407 047 

中国农业银行（金穗通宝卡）　卡号：95599 8001 40758 43210 

在线支付：招商银行一网通网上支付卡　卡号：1081012032 

以上持卡人姓名均为：章科

4.亏损

做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，乙方的亏损概率在10%左右，如股票帐户亏损了15%以上，甲方有权随时终止乙方的操作。对于期货账户亏损了25%以上，甲方有权随时终止乙方的操作。

5.终止

　　在有紧急情况时，甲方可以提前停止委托操作，在停止委托后，双方按照分配原则分配利润。 

6.操作理念

　　乙方的投资理念是追求安全的的利润，所以对帐户的资金管理也是很谨慎的，特别是期货帐户。市场趋势不明确时决不操作，所以追求短期暴利的客户乙方不予接受。

7.配合

乙方希望甲方能完全信任乙方，不要给乙方任何操作建议，否则最好自己操作，甲方只需要每天查看自己的资金情况即可。

甲方：

乙方：章云科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